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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科学城Ⅱ号孵化器入驻条件

第一条 本入驻条件所称“Ⅱ号孵化器”位于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翔安园区）2号楼3-13层、7号楼和10号楼科研办公部分（具体以厦门科学城管委会办公室确认为准）。
第二条 入驻基础条件
（一）入驻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1.在厦取得法人资格，实际入驻在厦门科学城Ⅱ号孵化器范围内;
2.具备实施项目所需的必要资源和能力;
3.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符合厦门市相关安全、环保等政策要求，符合Ⅱ号孵化器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设计要求。
（二）入驻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内外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中央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国际科技合作组织等来厦创办的研发中心、实验室、技术转移机构、新型研发机构等；
2.国家级、省级、市级高层次人才创办的科技型企业；
3.厦门大学、嘉庚创新实验室、翔安创新实验室等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等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和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在厦转化落地项目；
5.市域外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企业；
6.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知识产权权属纠纷（1项及以上发明专利、国家新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或3项及以上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
7.从事技术转移、产权交易、检验检测、科技咨询、概念验证、知识产权等工作的科技服务机构;
8.其他经审核小组认定有重大发展前景的项目。
第三条 入驻审核
（一）提出申请
拟入驻企业、机构向Ⅱ号孵化器管理运营方科翔公司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1.Ⅱ号孵化器入驻审核申请表；
2.符合入驻条件的证明材料，其中按第二条第二款第2、3、6点申请入驻的项目需提供商业计划书或项目可行性报告。
（二）申请受理
科翔公司负责受理入驻申请材料，并对材料作形式审查。
（三）入园审核
由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厦门科学城管委会办公室）、翔安区政府、翔安南部片区指挥部、火炬集团组成入园审核小组，对拟入驻企业、机构（项目）作入园审核，并形成审核意见。
第四条 入驻Ⅱ号孵化器的企业，原则上入孵时间不超过五年，确有必要延期的，经入园审核小组审核同意后可适当延长，原则上延长期不超过三年。延长期内租金按孵化器同等租金标准执行，不再享受优惠。
第五条 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不受入孵时间限制。
第六条 由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厦门科学城管委会办公室）策划或联合翔安区政府等联合策划的特别重大的项目，按合作协议落实。
第七条 科翔公司对入驻企业、机构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掌握企业、机构的项目研发、内部管理、经营业绩、形象建设等情况。对存在以下问题的企业、机构，限期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视情节轻重程度将给予警告、取消租金补贴、责令退出等处理：
（一）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司法机关惩处；
（二）受到有关行政主管机关、行业组织严重处分；
（三）研发投入长时间不到位，研发进展缓慢，与所承诺的成长速度明显不符；
（四）考评时，提供的文件、资料、数据不真实，存在造假行为；
（五）长时间拖欠租金、物业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
（六）私下转租场地，或擅自变更经营场地用途；
（七）严重违约或违反Ⅱ号孵化器相关管理规定。
第八条 拟续租的机构，原则上需在上期协议到期前向科翔公司提出申请。如上期协议到期后仍未提出申请的，视同不再续租。
第九条 因入孵机构自身原因在协议期内需要提前退出，须在退出前1个月向科翔公司提出书面申请，陈述退出理由，获得书面同意后方可办理退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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